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853號

原      告  鴻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智源 

訴訟代理人  趙豐逸 

被      告  李政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坤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維修費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捌佰貳拾玖元，及自民國一

一三年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委託其維修被告所有之LGE-1592大型重型機車（系爭車

輛），維修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116,829元，因被告無

力償還維修費用，經多次催繳，仍置之不理，爰依維修契約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

6,82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沒有意見，但系爭車輛還在原告公司裡

面，修理部分到目前為止沒有移交，因為被告沒有繳錢，所

以原告也沒有把修理好的車子給被告，但因為被告沒有錢，

所以就算車子給被告，被告也沒有辦法給付原告修理費用等

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結帳試算單為證（見支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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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卷第9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就原告主張有為被告維修系

爭車輛且已完成修繕等事實並不爭執，堪認此部分為真。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

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

第1項、第491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兩造約定由原告修繕系爭車輛，核其約定性質乃為承攬

契約，又原告就系爭車輛既已修繕完成，被告即應依約給付

修繕費用甚明。又我國民法關於定作人之受領義務並無一般

規定，僅就以個人技能為契約要素之契約，對於工作已完成

部分，特別於民法第512 條第2 項規定，定作人有受領及給

付相當報酬之義務。另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於定作人受

領前，由承攬人負擔，如定作人受領遲延者，其危險由定作

人負擔。民法第508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於定作人受領遲

延時，僅危險負擔自承攬人移轉至定作人，且承攬人得依一

般規定，提存工作物或拋棄為不動產工作物之占有，以免交

付義務，而請求報酬之支付及提存費用之償還，而不得謂承

攬契約因此而消滅，為本院所持之見解（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4年度簡上字第108 號民事判決參照）。是以，被告將系爭

車輛委由原告修理，嗣經原告將系爭車輛修繕完成並通知被

告前來給付維修費用及取回系爭車輛，而被告自行主張因為

無力支付費用而拒絕受領修繕完成之系爭車輛，自不影響原

告已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被告拒絕受領給付應係由被

告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依兩造承攬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承攬

報酬費用116,829元，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維修契約關係、承攬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116,82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本判決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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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陳芊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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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853號
原      告  鴻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智源  
訴訟代理人  趙豐逸  
被      告  李政宏  

訴訟代理人  李坤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維修費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捌佰貳拾玖元，及自民國一
一三年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委託其維修被告所有之LGE-1592大型重型機車（系爭車
    輛），維修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116,829元，因被告無
    力償還維修費用，經多次催繳，仍置之不理，爰依維修契約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
    6,82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沒有意見，但系爭車輛還在原告公司裡
    面，修理部分到目前為止沒有移交，因為被告沒有繳錢，所
    以原告也沒有把修理好的車子給被告，但因為被告沒有錢，
    所以就算車子給被告，被告也沒有辦法給付原告修理費用等
    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結帳試算單為證（見支付命
    令卷第9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就原告主張有為被告維修系
    爭車輛且已完成修繕等事實並不爭執，堪認此部分為真。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
    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
    第1項、第491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兩造約定由原告修繕系爭車輛，核其約定性質乃為承攬契
    約，又原告就系爭車輛既已修繕完成，被告即應依約給付修
    繕費用甚明。又我國民法關於定作人之受領義務並無一般規
    定，僅就以個人技能為契約要素之契約，對於工作已完成部
    分，特別於民法第512 條第2 項規定，定作人有受領及給付
    相當報酬之義務。另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於定作人受領
    前，由承攬人負擔，如定作人受領遲延者，其危險由定作人
    負擔。民法第508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於定作人受領遲延
    時，僅危險負擔自承攬人移轉至定作人，且承攬人得依一般
    規定，提存工作物或拋棄為不動產工作物之占有，以免交付
    義務，而請求報酬之支付及提存費用之償還，而不得謂承攬
    契約因此而消滅，為本院所持之見解（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4
    年度簡上字第108 號民事判決參照）。是以，被告將系爭車
    輛委由原告修理，嗣經原告將系爭車輛修繕完成並通知被告
    前來給付維修費用及取回系爭車輛，而被告自行主張因為無
    力支付費用而拒絕受領修繕完成之系爭車輛，自不影響原告
    已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被告拒絕受領給付應係由被告
    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依兩造承攬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
    酬費用116,829元，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維修契約關係、承攬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116,82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陳芊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853號
原      告  鴻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智源  
訴訟代理人  趙豐逸  
被      告  李政宏  

訴訟代理人  李坤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維修費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捌佰貳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委託其維修被告所有之LGE-1592大型重型機車（系爭車輛），維修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116,829元，因被告無力償還維修費用，經多次催繳，仍置之不理，爰依維修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6,82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沒有意見，但系爭車輛還在原告公司裡面，修理部分到目前為止沒有移交，因為被告沒有繳錢，所以原告也沒有把修理好的車子給被告，但因為被告沒有錢，所以就算車子給被告，被告也沒有辦法給付原告修理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結帳試算單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9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就原告主張有為被告維修系爭車輛且已完成修繕等事實並不爭執，堪認此部分為真。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491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約定由原告修繕系爭車輛，核其約定性質乃為承攬契約，又原告就系爭車輛既已修繕完成，被告即應依約給付修繕費用甚明。又我國民法關於定作人之受領義務並無一般規定，僅就以個人技能為契約要素之契約，對於工作已完成部分，特別於民法第512 條第2 項規定，定作人有受領及給付相當報酬之義務。另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於定作人受領前，由承攬人負擔，如定作人受領遲延者，其危險由定作人負擔。民法第508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於定作人受領遲延時，僅危險負擔自承攬人移轉至定作人，且承攬人得依一般規定，提存工作物或拋棄為不動產工作物之占有，以免交付義務，而請求報酬之支付及提存費用之償還，而不得謂承攬契約因此而消滅，為本院所持之見解（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4年度簡上字第108 號民事判決參照）。是以，被告將系爭車輛委由原告修理，嗣經原告將系爭車輛修繕完成並通知被告前來給付維修費用及取回系爭車輛，而被告自行主張因為無力支付費用而拒絕受領修繕完成之系爭車輛，自不影響原告已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被告拒絕受領給付應係由被告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依兩造承攬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費用116,829元，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維修契約關係、承攬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6,82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陳芊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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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853號
原      告  鴻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智源  
訴訟代理人  趙豐逸  
被      告  李政宏  


訴訟代理人  李坤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維修費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捌佰貳拾玖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委託其維修被告所有之LGE-1592大型重型機車（系爭車輛），維修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116,829元，因被告無力償還維修費用，經多次催繳，仍置之不理，爰依維修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6,82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沒有意見，但系爭車輛還在原告公司裡面，修理部分到目前為止沒有移交，因為被告沒有繳錢，所以原告也沒有把修理好的車子給被告，但因為被告沒有錢，所以就算車子給被告，被告也沒有辦法給付原告修理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結帳試算單為證（見支付命令卷第9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就原告主張有為被告維修系爭車輛且已完成修繕等事實並不爭執，堪認此部分為真。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491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約定由原告修繕系爭車輛，核其約定性質乃為承攬契約，又原告就系爭車輛既已修繕完成，被告即應依約給付修繕費用甚明。又我國民法關於定作人之受領義務並無一般規定，僅就以個人技能為契約要素之契約，對於工作已完成部分，特別於民法第512 條第2 項規定，定作人有受領及給付相當報酬之義務。另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於定作人受領前，由承攬人負擔，如定作人受領遲延者，其危險由定作人負擔。民法第508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是於定作人受領遲延時，僅危險負擔自承攬人移轉至定作人，且承攬人得依一般規定，提存工作物或拋棄為不動產工作物之占有，以免交付義務，而請求報酬之支付及提存費用之償還，而不得謂承攬契約因此而消滅，為本院所持之見解（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4年度簡上字第108 號民事判決參照）。是以，被告將系爭車輛委由原告修理，嗣經原告將系爭車輛修繕完成並通知被告前來給付維修費用及取回系爭車輛，而被告自行主張因為無力支付費用而拒絕受領修繕完成之系爭車輛，自不影響原告已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被告拒絕受領給付應係由被告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依兩造承攬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費用116,829元，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維修契約關係、承攬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6,829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陳芊卉
